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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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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民拟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符合拟迁入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可以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二、整户迁移的，应由户主或户内成年人办理。
三、未成年子女户口迁移应随父母，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公民迁移户口，以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遵循先家庭户后集体户的原则办理户口迁移。
五、集体户口或空挂户口人员，本人及配偶、子女在本市有住房或符合投靠条件的，应当迁出。集体户口迁移的，已随迁移人在集体户内办理户口登记的亲属应随迁移人一并迁出。
六、集体土地上的户口迁移、户口冻结地区的冻结范围和时限遵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规定。

	办理程序
	　
	一、公民申请办理户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符合当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公安机关应当为其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二）凭《准予迁入证明》向拟迁出地公安机关申请迁出户口，公安机关应当为其办理户口迁出登记并签发《户口迁移证》；
（三）凭居民户口簿、《准予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到拟迁入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迁入登记。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录取和毕业的学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结业）证书等办理户口迁移，可以不使用《准予迁入证明》。
二、省内“一站式迁移”:我省范围内户籍居民符合居住地户口迁移政策的，可以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当场办理迁入手续，不需要提供《准予迁入证明》和《户口迁移证》。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直系亲属投靠户口迁入
	夫妻投靠
	1、  夫妻双方《居民户口簿》；
2、《结婚证》。
	　

	
	子女投靠父母
	1、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子女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
	1、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应首先确定抚养权，或按父母协商结果办理；
2、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父母投靠子女
	1、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父母与子女的亲属关系证明。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直系亲属投靠户口迁入
	父母均为军人
且户口均已注销的，
未成年子女
投靠（外）祖父母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已办理的提供）；
2、父母为双军人身份说明材料及户口均已注销材料（可以网上核查到的除外）；                                                                                                 3、（外）祖父母的《居民户口簿》；
4、父母《结婚证》；
5、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合法稳定住所户口迁移
	取得房屋所有权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不动产权证书；
3、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亲属关系证明。
	1、购买二手房时，新房主须在原房主全户迁出后，凭相关证明材料，办理购房迁移户口手续；原登记人员拒不迁出或者不具备迁出条件的，公安派出所可以将其户口迁至户口所在地公共集体户；
2、产权登记为共有，且产权共有人为非直系亲属的，须经产权共有人协商确定户主，并出具书面报告；产权共有人经协商确定并由其中一方办理立户后，其他非直系亲属共有产权人在该产权人未全户迁出之前不予办理户口迁入或立户；
3、未成年人购房入户，因其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需其父母双方或一方提出落户申请，未成年人随迁；
4、父母双方均为军人且户口已注销的，产权人为未成年人本人或者父（母）的，未成年人子女要求迁移，可以单独立户。

	
	租赁房入户(国有土地）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申请人有配偶、未婚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亲属关系证明；
3、房管部门出具的公有房屋租赁证明或经主管部门备案的租赁合同。
	租赁公有房屋的，可凭房管部门出具的公有房屋租赁证明登记为家庭户；租赁非公有房屋的要求迁移户口的（合肥市区范围内除外），经房管部门备案后，应当将户口落在居住地的公共集体户上。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合法稳定就业户口迁入
	工作调动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工作调动的相关文件或批复。
3、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4、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5、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录（聘）用公务员、
事业单位人员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市（县）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录（聘）用证明；
3、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4、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5、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务工、经商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
2、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3、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4、工商营业执照或劳动合同（合肥市须满2年）；
5、缴纳社会保险相关证明或纳税证明（合肥市须满1年）；
6、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年限计算方式：申报人向公安机关申报户口登记之日止，已连续累计达到规定的年限；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人才户口迁入
	县级以上劳动模范
或先进工作者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表彰证书或文件；
3、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4、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5、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具有中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或为其他紧缺人才的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职业资格证书或中专以上（含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等；
3、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4、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5、申请人有配偶、子女、父母随迁的，需提供申请人与随迁人员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合肥市为高级工，本科以下学历或40岁以上本科学历的需本市就业劳动合同；市外迁入，合肥市仅限未婚子女。

	大中专学生户口迁移
	升学迁移
	迁出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录取通知书。
	在校期间需迁移户口的，凭学校出具的接收证明，比照新生入学办理户口迁移。

	
	
	迁入
	1、 落户新生的《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录取通知书；
3、盖有招生主管部门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花名册。
	1、此类户口，一般由学校户口专管员办理，各地根据学校招生规模确定2、3项；
2、入学时已将户口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的，就读期间不办理户口迁出手续，退学、转学和被开除学籍的除外。退学、开除的学生需将户口迁回原迁出地。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大中专学生户口迁移
	毕业迁移
	迁出
	1、 学校提供的毕业生花名册、户口专管员及学生身份证件（学校户口专管员办理的提供）；
2、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毕业证（学生个人办理的提供）；
3、就业报到证或单位接收证明。
	此类户口，一般由学校户口专管员办理。

	
	
	迁回入学前
户口迁出地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
3、原户口迁出地《居民户口簿》；
4、体现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1、入学时已将户口迁入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两年内应当将户口迁出学生集体户。入学前未将户口迁入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落实就业单位的，凭毕业证、就业报到证和接收单位证明等证明材料办理户口迁移；
2、大中专毕业院校毕业生，户口未从学生集体户迁出的，毕业后两年之内可按照“来去自愿”原则，在入学前户口迁出地、现工作地（城镇）、实际居住地（城镇）自由落户。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在常住地直接登记为家庭户；无合法稳定住所的，可以在就业地人才交流中心登记集体户或登记公共集体户。

	
	
	迁入就业单位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
3、单位接收证明或就业报到证。
	

	
	
	迁入
现实际居住地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
3、迁入地《居民户口簿》和体现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投靠直系亲属的提供）；
4、现实际居住地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立户的提供）。
	

	
	
	迁入集体户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
3、人才交流中心同意落户介绍信（迁入人才交流中心的提供）；
4、房管部门出具的无房证明（迁入公共集体户的提供）。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大中专学生户口迁移
	退学、转学和
被开除学籍迁移
	迁出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学校或教育部门作出的退学或转学、开除的处理决定。
	　

	
	
	迁入
	1、申请人《居民户口簿》（省内）或《户口迁移证》（省外）、居民身份证；
2、学校或教育部门作出的退学或转学、开除的处理决定；
3、原迁出地《居民户口簿》（迁回原迁出地的提供）；
4、迁入地《居民户口簿》和体现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投靠直系亲属的提供）；
5、现实际居住地的合法稳定住所证明（立户的提供）。
	　

	涉军户口迁移
	家属随军户口迁入
	1、 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军队政治部门批准的随军批复；
3、合法稳定住所相关证明（迁入家庭户的提供）；
4、单位接收证明（迁入单位集体户的提供）。
	　

	
	
	
	
	

	迁移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离婚户口迁移
	基本要求
	夫妻双方在同一户上，离婚后需要迁移户口的，可凭离婚手续及房屋权属相关证明办理户口迁移。离婚一方申请迁出而不具备迁出条件的，公安派出所可以将其挂靠在公共集体户。

	
	离婚户口
迁移
特殊情形
	一方不愿出具
《居民户口簿》，另一方无法进行
户口迁移，
经公安派出所
调解无效。
	1、 申请人申请及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离婚证（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3、迁往他处所需要的迁移材料。
	公安派出所办理迁移手续后，应及时通知持原居民户口簿的一方到户籍地办理相关户口注销手续。

	
	
	一方户口应迁出
而不愿迁移，
经公安机关
调查核实并
调解无效。
	1、 申请人申请及申请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房屋权属相关证明；
3、离婚证及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1、经公安机关告知后办理；
2、放入户口所在地的公共集体户。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迁移
	1、申请人申请及《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离婚证及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3、离婚双方关于未成年子女户口迁移的协议书（协商一致的出具）；
4、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证明。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移问题，离婚双方协商一致的按协商结果办理；协商不一致的，公安派出所告知后按照离婚证及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随有抚养权的一方迁移。另一方不愿出具《居民户口簿》，抚养权人无法迁移未成年子女户口，经公安派出所调解无效的，离婚当事人可提出书面申请，凭离婚证及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迁移手续。公安派出所应及时通知持原居民户口簿的一方到户籍地办理相关户口注销手续。

	特殊情形迁移
	非婚生子女户口随母登记后，投靠父亲迁移
	1、申请人申请及《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亲子鉴定。
	非婚生子女随母入户，《出生医学证明》上无父亲信息，或《出生医学证明》上有父亲信息、随母入户后其父母仍未办理结婚证的情况下，迁移至父亲处，应当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